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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盈江傣文化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盈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你单位报批的《盈江傣文化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我局于2017年1月10日组织专家进行了评审，结合专家组的意见，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㈠项目立项情况
2016年6月8日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以盈发改社会复【2016】323号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批复。
㈡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盈江县平原镇勐町村委会拉勐村民小组，属新建项目，总占地面积为237971.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2757.18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13809.02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傣王宫总建筑面积9975.22平方米，占地面积567.67平方米，地上2层；游客服务中心建筑面积3163.90平方米，占地面积1581.95平方米，地上2层；商业中心建筑面积4704.80平方米，占地面积2502.9平方米，地上2层；南传佛教文化中心建筑面积1295.22平方米，占地面积647.61平方米，地上2层；傣文化传承馆建筑面积1291.56平方米，占地面积645.78平方米，地上2层；刀安仁纪念馆建筑面积1162.86平方米，占地面积675.87平方米，地上2层；勐神庙建筑面积106.12平方米，占地面积106.12平方米，地上2层；湖滨商业建设规模共为607.50平方米，占地面积607.50平方米，地上1层。配套建设内容：公厕6座，占地面积共270平方米；生态停车场共设置266个车位，占地面积10224.04平方米，；机动车管理用房占地面积30平方米；垃圾回收用房占地面积为60平方米。项目总投资23132.3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11.8万元，占总投资的0.09%。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土地利用规划，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遗产保护区和重点文物保护区等敏感区域。我局同意该项目按照《环境影报告表》中的性质、地点、采用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二、项目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㈠《环境影响报告表》作为该项目施工和运营过程中环境管理的依据，必须认真落实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㈡认真落实环保资金的投入，严格按《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
㈢施工期必须加强管理，施工场地采取洒水降尘、设置防尘幕、及时清运建筑废弃物、清洗进出车辆等措施，减少扬尘污染。物料运输过程中车辆必须采取密闭措施，防止物料遗撒；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不外排；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对噪声较大的作业安排在白天施工，夜间22：00—6：00禁止施工，如确需在夜间施工的，必须经环保部门同意后方可施工，并向周围群众贴出公告。在施工区北侧进行噪声污染较大的施工活动时，必须设置声屏等隔声、消声措施，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加强施工车辆的管理，禁止在各噪声敏感点路段鸣笛；合理布置材料堆场，开挖的废弃土石方、建筑垃圾集中收集，清运至住建部门指定的地点堆存，严禁随意堆放、丢弃。
㈣项目必须建立雨污分流系统，规范设置污水排污口。近期配套建设规模不小于20立方米/天中水处理站和40立方米的中水回用水池、化粪池、隔油池、远期根据游客数量增加逐步扩建。项目营运期产生的生活污水经预处理进入中水处理站（采用MBR工艺）处理达《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绿化标准后，用于项目区绿化。雨天污水经中水站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二级标准后排入大盈江。
㈤营运期商业街餐饮服务行业，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装置，
油烟排气筒应高于自身建筑物1.5m以上，并避开易受影响的建筑物。处理后的油烟须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的要求，油烟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小于2.0毫克/立方米，净化设施去除率≥60%。
㈥必须加强交通管制，限制车辆行驶速度，途经敏感点
路段采取减速、禁鸣等措施，设置明显的进出口标志；合理安排表演活动。 
㈦加强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管理，产生的生活垃圾、污
泥，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至盈江县垃圾处理场处理。
㈧项目永久占地涉及151.20亩基本农田的基本农田，开工建设前须到国土部门办理征占用地手续，批准后方可开工建设。
三、加强管理，健全机构，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积极配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察工作。根据《德宏
州环境保护局关于转发〈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做好过渡时期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通知〉的通知》（德环发〔2016〕172号）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投入试生产（运行）前，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认真开展自查自检，主动向社会公开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对策措施落实情况，并将相关报告材料报送我局，经审查达到试生产（运行）条件的，建设单位可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或调查，编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或调查报告表，向我局申请验收，待项目验收合格后方能正式投入运行。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经调查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五、请盈江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加强对该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的现场监察。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2017 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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